共同促进山东辖区证券期货纠纷解决
谅解备忘录
甲方：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上市公司）
为专业、公正、便捷地处理山东辖区证券期货市场各类纠纷，促进辖区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，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自愿达成以下共识：
一、案件委托
对适合调解且符合甲方受案范围的证券期货纠纷（包括12386热线转办且已经履行首要责任的纠纷），乙方承诺优先选择委托甲方进行调解，委托方式为邮件、书面或者现场。
投资者一方申请调解且甲方受理的，乙方作为被申请方不得拒绝。
二、纠纷解决机制
1、甲方按照甲方的《调解规则》，依法合规开展独立、公正、便捷的纠纷调解服务。甲方应在调解员确定之日起30日内完成调解。
2、乙方自愿遵守甲方的《调解规则》，积极配合甲方调解业务的开展。
3、针对赔付金额在10000元以下的纠纷，纠纷双方经协商仍然无法达成和解的，甲方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、行业惯例等作出调解结果，调解结果一经作出并有效送达乙方，对乙方自动生效。
4、乙方对小额快速调解结果不服的，可以在接到调解结果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进行申诉，甲方须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或邮件答复。
三、调解协议效力
乙方承诺自觉履行调解结果（或调解协议）；如乙方需要，甲方可通过协助办理调解结果（或调解协议）的司法确认等方式，赋予调解结果（或调解协议）强制执行力。
四、谅解备忘录的生效、执行
乙方自愿签署、履行本谅解备忘录。本谅解备忘录自双方签字（盖章）之日起生效。
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对本谅解备忘录进行修订。
乙方发现甲方开展的纠纷调解有违法违规、显失公平等行为的，享有质询、退出的权利。
本备忘录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五、日常联系机制
甲乙双方应建立日常联系机制，明确双方的负责部门和联络人，便利案件的委托及调解。
甲方的联系方式为：
联系人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 邮箱__________

乙方的联系方式为：
联系人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 邮箱__________

六、未尽事宜
如有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可通过共同友好协商解决。
甲方：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（签章）
二0一六年  月  日
乙方：
（签章）
二0一六年  月  日
